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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定，编制了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公司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符合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2-073）。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授权的议

案》 

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事项已获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

于同意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

许可[2022]1472 号）。 

为确保本次发行顺利进行，根据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

的授权，在发行注册批复有效期内，提请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决策下列事项：在申

购当日，如本次发行的累计有效认购金额超过本次募集资金需求总量（452,000.00

万元），若按本次发行认购邀请文件中配售原则确定的发行股数低于本次拟发行

股票数量的 70%的情况下，经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一致，在不低于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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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价的前提下，董事长有权对簿记建档形成的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直至满足最终

发行股数达到本次发行认购邀请文件中拟发行股票数量的 70%。公司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有权按照经董事长调整后的发行价格向经确定的发行对象，按照

相关配售原则进行配售。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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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3 日召开了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

议案》。根据上述股东大会决议，股东大会授权本次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期，为自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

发行相关议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该项决议有效期即将届满。鉴于公司本次

发行工作尚未结束，为确保本次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工作的顺利推进，

董事会同意提请股东大会将上述授权有效期自原有效期届满之日起延长至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公司本次发行注册批复规定的 12 个月有效期截止日。

除延长授权有效期之外，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的其他内容均保持不变。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提请尽快召开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延

长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召开股股票方案之决议有效期限的议案》《关

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具体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公告编号：2022-075）。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31 日 


